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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来袭，三亚某小区内的一棵大
树被吹倒，业主李某停在树下的

一辆小轿车被砸中，造成车顶凹陷、天窗
塌陷，车顶上的行李架及车内物品损坏。
不久前，原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对这起林
木折断、倾倒损害责任纠纷案作出判决：
物业公司未对树木采取必要防范措施，存
在一定过错，承担三成赔偿责任；李某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台风风险应有
预见，自行承担七成损失责任。

台风天大树倾倒砸坏业主车辆，三亚一物业公司未尽防范
义务被判担责30%

车主有注意义务自担部分风险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表示，
很多人认为，只要是自然灾害不可抗力造成
的损失，就可以完全免责，这是一个常见误
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
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
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
免除责任。但是，法律同时规定了减损义务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
施防止损失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
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同样，
违约方也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减少损失。

符雯妃表示，该案中，洪灾属于不可抗

力，但王某在洪灾后未对快递件采取任何
防范和补救措施，直接“撂挑子”跑路，导致
损失进一步扩大。这部分扩大的损失，不
能免责。法院判决王某赔偿某公司代为赔
付给客户的4.6万余元，就是因为这笔损失
与王某的消极应对有直接因果关系。另
外，合同约定违约金20万元，但法院最终只
支持了2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
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
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该案中，法院综
合考虑了不可抗力因素、王某已交纳保证

金2万元等因素，将违约金调整为2万元，
体现了公平原则。这也提醒合同当事人：
违约金不是“越高越好”，约定过高的违约
金可能无法获得法院全额支持。

符雯妃提醒，天灾不可控，但人可有所
作为。遇到不可抗力情况，应及时采取防
范和减损措施，主动与合同相对方沟通，协
商解决方案。切勿以“不可抗力”为由“一
走了之”，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
时，作为发包方，在承包人违约后也应积极
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扩大部
分无法向违约方追偿。

律师：自然灾害不可抗力不是“免责金牌”，未履行减损义务仍需担责

防汛期间拒不配合转移是否违法？
琼海刘先生咨询：我们村位于河道行洪区内。有一次防汛指

挥部启动Ⅰ级响应后发布紧急转移命令，要求全体村民立即转
移。一名邻居认为“自家房子地势高，盖得结实，水淹不到”，拒绝
转移，还和村干部发生争执，导致转移工作延误半小时。邻居的
行为是否违法？会受到什么处罚？

解答：邻居的行为已属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关规定，在紧急防汛期，有关人民
政府有权对人员进行转移，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邻居拒不执
行防汛指挥机构的防汛调度指令及转移命令，干扰、阻碍防汛工作，
构成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一
条，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若邻居的行为导致严重后果，还可
能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刑事责任。

小区消防通道被占用
物业公司和占道车主应承担责任吗？

三亚周先生咨询：我居住的小区消防通道长期被私家车占用，物
业公司仅在入口贴了“禁止停车”标识，未采取其他管理措施。有一
次，小区某住户家中冒烟，消防车因通道被堵延误近10分钟才进入，
所幸该住户家只是油锅起火，未造成大损失。请问，如果火灾蔓延造
成其他住户损失，物业公司和占道车主应承担责任吗？

解答：物业公司和占道车主均应承担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
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第六十条规定，占用、堵塞、
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物业服
务企业未尽到管理职责（如未及时制止、报告或采取有效措施），也
需承担相应责任。

台风导致家中财物损失
能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吗？

海口白先生咨询：我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前年，小区多名住
户在台风中受损，我家中的家具、电器均被雨水浸泡，损失约15
万元。开发商表示“台风属于不可抗力，不负责赔偿”。我之前购
买了家庭财产保险，但保险公司称“只保火灾、爆炸，不保台风”。
请问，我该如何主张赔偿？

解答：开发商通常不承担赔偿责任，您应重点通过保险理赔及
政府救助途径解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
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台
风属于法定不可抗力。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财产损失，没有责任主
体的，不产生赔偿问题，故开发商一般不承担责任（除非您能证明
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导致损毁加重）。关于保险理赔：若您投保的为
普通家庭财产保险（仅覆盖火灾、爆炸等），台风确实不在保障范围
内。但若您投保了“家庭财产综合保险”或包含“自然灾害”附加险
的险种，则可获得赔偿。建议您仔细阅读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责
任”和“责任免除”的条款，确认台风是否在列；若未投保或保险不
覆盖，可依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向当地政府申请自然灾害救助
资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等救助措施，各地标准不同，请咨询当地
应急管理部门。

物业公司有权将应急避难场所出租吗？
海口种先生咨询：我所住小区按规划设有地下人防工程作为

应急避难场所，并悬挂了“应急避难场所”标识。近日，我发现该
场所被物业公司擅自出租给商户用作仓库，堆满货物，通道狭窄，
人防门也被锁闭。我向物业公司提出异议，物业公司称“平时使
用归我们管理，不影响战时使用就行”。请问，物业公司是否有权
将应急避难场所出租？居民该如何恢复其功能？

解答：物业公司无权擅自出租应急避难场所，其行为违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各地实施办法规定，人民防空
工程（包括地下人防设施）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
所有，但必须确保战时或紧急状态下的使用效能，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改变其主体结构、拆除其防护设备，也不得占用、堵塞、封
闭。将应急避难场所出租给商户当仓库，堆放物资、锁闭通道，已
严重影响其应急避险功能，属于违法行为。您的维权措施：第一，
立即拍照、录像固定现场证据（对外出租情况、通道堵塞、人防门锁
闭等）；第二，向物业公司发出书面整改通知，要求其立即停止出
租、清空货物、恢复原状；第三，向当地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办）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举报，人防办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以
罚款；第四，若整改不力，可拨打12345市民热线或向检察机关举
报，由相关部门强制恢复。应急避难场所是“保命工程”，任何个人
和单位都无权侵占、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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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不可抗力不能一概免
责，物业公司管理义务要落到实处

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表
示，有的物业公司认为台风是自然灾害，因
台风造成的损失，物业公司应该免责。但
法律规定并非如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七条，林木折断、
倾倒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只要树
木造成他人损害，法律先推定林木的所有
人或管理人存在过错，管理人必须举证证
明自己没有过错，才能免除责任。

陈积祯表示，该案中，物业公司虽然
发布了提示，但未对树木进行修剪、加
固。气象部门在该台风来临前已发布预
警，属于可预见、可防范的气象灾害，物业
公司有充足的时间采取修剪枯枝、支撑加
固、设置警戒线等合理防范措施。物业公
司未落实上述措施，无法证明自身无过
错，因此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同时，业主
自身也负有注意义务。台风天气将车辆
停放在大树下，风险显而易见。法院判决
业主自行承担 70%责任，是因为业主未尽
到合理的安全注意义务。

陈积祯分析，台风等自然灾害属于不
可抗力，但不可抗力并不等于免除管理人
责任。管理人是否尽到合理防范义务，是
责任认定的关键。若管理人能够证明已采
取全部合理必要措施，如提前对树木进行
修剪、加固、设置警示、通知业主等，损害仍
无法避免，方可免责；若管理人仅发布提
示、未实际采取防范行动，则不能免责。

法 院 ：物业未尽防范义务担责
30%，车主存在过错担责70%

庭审中，李某表示，物业公司未在台风来临前对树
木进行修剪、加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物业人员锯
断树枝时未采取保护措施，对车辆造成二次伤害，应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物业公司辩称，当时台风中心风力达11级，属于不
可抗力；物业已在台风来临前通过楼栋信息栏、业主群、
朋友圈发布提示，要求业主勿将车辆停放在大树下；涉案
树木健康茁壮，无需修剪；李某在知晓风险的情况下仍将
车辆停在树下，属于自陷风险，应自行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五十七条规定，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
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物业公司作为小
区林木的管理人，负有对树木进行日常修剪、加固等维
护义务；虽然台风的来临具有一定不可预见性，但气象
预报技术发达，台风来临前相关部门一般都会发布预
警；物业公司有足够的时间提前采取加固树木、设置警
示标识等措施。该案中，物业公司未能证明其对涉案树
木采取了必要的修剪、加固等防范措施，存在一定过错，
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涉案树木倾倒系台风天气直接造成，物
业公司在台风来临前已通过多种方式提示业主勿将车
辆停放在大树下；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台
风天气的风险应有防范常识，在知晓预警信息后仍将车
辆停放在大树下，自身存在一定过错。综合双方的过错
程度，法院酌定物业公司承担30%的赔偿责任，李某自
行承担70%的责任。

2025年11月5日，原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判决物业
公司赔偿李某损失3191.37元，驳回李某其他诉讼请求。

案情：台风天大树砸中小轿车，
业主向物业索赔遭拒

2025年6月13日清晨，受台风“蝴蝶”影响，李
某将一辆小轿车停放在三亚某小区F1停车场内。
该区域未设置禁停标识。当天，该停车场内一棵
约10米高的大树倾倒，砸中李某的车辆，造成车顶
天窗玻璃塌陷、车顶严重凹陷，安装在车顶上的行
李架严重损坏，行李架内物品泡水受损。

当天上午9时7分，物业公司告知李某车辆被
砸中情况。李某得知此事时，物业人员未对车辆
采取保护措施，已锯断了该倾倒大树的树枝。李
某认为，物业人员锯断树枝的行为，对其车辆造成
了二次伤害，车上多处有明显凹陷。

李某向物业公司交涉。索赔未果后，他将物
业公司起诉至原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要求赔偿
车辆维修费14157元（后变更为10000元）、行李
架592元、行李架内物品45元，以及车辆维修期
间的交通费。

一场洪水，泡坏了一批
快递件。面对客户

索赔，琼海一快递承包商不是
积 极 处 理 ，而 是 直 接 停 止 经
营，一走了之。快递区域总代
理公司只好垫钱赔偿客户，临
时租场地、派新人接手业务。
事后，总代理公司将承包商起
诉至琼海市人民法院，要求赔
偿损失和违约金。近日，琼海
市人民法院对这起快递承包
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承包商
赔偿总代理公司经济损失 4.6
万余元，支付违约金 2 万元。

某公司是某通快递的琼海市区域总代
理。2024年 5月 30日，某公司与王某签订
《某通快递承包合作合同》，将琼海市某区域
的快递业务承包给王某，由王某自负盈亏。
合同期限3年，王某交纳保证金2万元（先交1
万元，剩余从服务费中扣）。合同约定：如王
某擅自解除合同或以停止经营等方式停止履
行义务，需支付违约金20万元。

2024年10月底，琼海市某镇突发洪灾。
王某的经营场所被洪水浸泡，大量快递件被损
毁。王某在洪灾后没有积极处理客户投诉、赔
偿损失，直接停止经营，不再派送和接收快递
件，玩起了“失踪”。客户纷纷投诉、索赔，上级
公司要求某公司先行赔付客户损失。

某公司只好临时租赁场地、另派员工接
手该区域的快递业务，同时代王某垫付了客

户快递件损失。经系统结算，扣除王某的保
证金1.3万元后，还差4.6万余元需要某公司
自行承担。某公司还因为临时租场地、装设
备等花费了1万余元。

某公司处理完赔偿事宜后，将王某诉至
琼海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向王某索赔经济
损失7万余元及违约金5万元（合同约定20
万元，某公司主动降至5万元）。

案情：快递网点被洪水浸泡，承包商“跑路”

琼海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承包
合同合法有效。王某在洪灾后停止经营，
不再履行合同义务，以自己的行为表明解
除合同，应予解除。虽然快递件损坏的直
接原因是洪水，但是王某作为承包人，负有
妥善保管快递件的义务。洪灾发生后，王
某未采取任何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也未积
极处理客户索赔，导致客户损失由某公司

承担。该笔钱款，王某必须赔偿。
法院认为，王某停止经营后，某公司作

为区域总代理，有义务采取补救措施防止
损失扩大（如及时派送积压快递件）。这
些费用是某公司履行自身义务产生的，不
能要求王某承担。王某单方解约构成违
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考虑到王某已交
纳保证金 2 万元，且洪灾是诱因，如果按

20 万元判罚显然过高。琼海法院酌情将
违约金调整为 2万元（保证金数额），既体
现了对违约行为的惩戒，也符合公平原
则。

最终，琼海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合同，
王某赔偿某公司经济损失4.6万余元、支付
违约金 2 万元，并驳回某公司其他诉讼请
求。

法院：承包商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

天灾无常，防范有方。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不可预见性，在法律层面多被界定为不可抗
力因素。今天是第 18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本期“身边案”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中因自然灾害引发的纠纷案例，
直观梳理不可抗力的法定适用情形、免责范围与例外情形，清晰区分灾害自然风险与人为疏忽、履职不到位
的责任边界。通过真实案例释法明理，既解答群众关心的灾害损失谁承担、合同能否免责、受损如何维权等
法律问题，也纠正有的群众对“不可抗力一概免责”的认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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